
附件2
《地面气象观测当班实习》
教学实施方案及成绩评定办法
针对“观云测天”实践计划，为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方式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独立动手的工作能力，本计划通过集中培训并结合当班实习完成教学内容。课程为2学分，为时两个学期，总计32学时。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：
一．教学实施方案

1．集中培训安排
集中培训任务计划于春季学期进行（第6-16周，32学时）。培训内容包括探测基地仪器介绍、地面气象电码、地面气象测报业务系统软件的应用、自动站仪器设备的安装（气象六要素）、地面气象台站日常观测任务及流程等五大部分。
2．地面气象观测当班实习安排
当班实习安排在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，每生每周当班实习至少2次，学生可根据自己情况自主选择实习时间。
（1）地面气象观测值班时间以一般气象站为准。每日7：30～21：00，发报时段为8：00～20：00。
（2）实行轮班制度，每日分为上午班（7：30～12：00）、下午班（12：00～16：30）、晚班（16：30～21：00）。
（3）值班过程中要保证各仪器正常运行、对仪器进行日常维护，按要求人工观测记录和编发报文、数据传输，对日数据进行维护，并按期制作地面气象观测月报表和年报表。
二．成绩评定办法

（一）评定办法

完成实践计划后，进行综合测评，包括业务考核和出勤考核两部分，各占100分。

1.业务考核（满分100分）：
（1）集中培训结束后进行一次考试。
（2）认真填写“校对错误登记表”，不定期对观测记录等进行抽查，按《观测、记录检查表》进行评分。
2.出勤考核（基分100分）：
以100分为基础分数，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加分和扣分。
（1）按值班表进行值班（节假日按照调课时间值班，寒暑假值班终止时间由老师确定），有事可自行调班（调班后需告知老师），无法调班者至少要提前1天请假（请假次数不得超过3次）；如造成空岗的情况，当班员每人每次扣5分；无故不来值班的同学一次扣5分，累计2次直接取消小组成员资格。

（2）集中培训无特殊原因均需参加（请假次数不得超过2次，超一次扣5分）；无故不来者一次扣5分，累计2次直接取消小组成员资格。
（3）协助教师上实习课的同学，每人每次加5分。

（4）参与科普宣传或参观讲解的同学，每人每次加5分。

（5）有与“观云测天”内容相关的新闻稿发表到校报及以上级别的同学，单独署名每篇文章加5分。合作署名第一作者3分，第二作者2分，其他次序作者不计分数。
（二）学分及资格证书获得标准

综合测评分数达到180分或以上者可获得2个学分及“观云测天”实践计划证书，资格证书分为三个等级：优秀（≥200分）、良好（≥190分）、合格（≥180分）。

以下几种情况不给予学分及证书：

1）中途无故退出者；

2）被取消小组成员资格者；

3）造成探测基地财产重大损失者；

4）其他违反校纪法规及实验室章程者。

    注：本办法解释权归大气与环境实验教学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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